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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

关于河北瑞星燃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

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第四期辅导工作备案报告 
中国证监会河北监管局： 

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天国富”）在贵局的直接指导下，已根

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证监会”）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

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按计划实施了对辅导对象河北瑞星燃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瑞星股份”、“公司”或“辅导对象”）的辅导工作。现将对瑞星股份的辅导

工作第四期总结汇报如下： 

一、报告期内所做的主要辅导工作 

（一）辅导时间 

本阶段辅导的时间为 2020 年 3 月至 2020 年 5 月。 

（二）辅导工作小组的组成及变动情况 

中天国富授权王晓红、张雷、祁旭华、吴佳旭、胡冠乔、李君峰、陈宸、陈

家煜组成辅导工作小组开展辅导工作，在本阶段没有发生人员变化，全体成员均

已取得证券从业资格，不存在同时担任四家以上企业辅导工作的情况。 

（三）接受辅导的人员 

本期辅导对象为瑞星股份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持股 5%以上股东及

主要财务人员。 

（四）辅导计划的执行情况 

本阶段辅导，中天国富证券辅导工作小组在律师、会计师的协助下，通过现

场辅导、中介机构协调会、跟进整改事项等多种辅导方式对瑞星股份及相关人员

进行了辅导，并对瑞星股份的经营状况、财务情况展开充分尽职调查，主要辅导

内容和尽职调查工作如下： 

1、向瑞星股份 2019 年主要客户、供应商以及存贷款银行发出询证函确认公

司经营以及资金的真实性 

本辅导期内，中天国富对瑞星股份及其子公司 2019 年的客户、供应商以发

送询证函的方式进行了交易金额以及应收账款、应付账款的对账工作，公司往来

询证函的函证金额覆盖公司 2019 年主营业务收入金额 70%以上。中天国富通过

上述核查手段，确认公司交易的真实性，并验证公司内控的有效性。同时，中天

国富对公司所有银行账户的开户行发出询证函，核查公司在银行账户的资金余额

以及银行借款情况，现已取得银行相符的回函，确认公司资金真实性。 

2、公司采购、销售情况核查 

中天国富对公司采购、生产和销售的真实性以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完整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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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有效性进行了核查。中天国富按照覆盖公司每年采购、销售金额 70%的比例收

集了公司采购合同、采购订单、产品采购入库单、仓库签收单据，以及销售合同、

销售订单、产品生产入库单、产品出库单、客户签收单、销售发票、物流单据，

对公司产采购、销售流程进行穿行测试，检查公司内控制度的执行情况，并确认

公司的采购、销售真实且流程完整。 

3、关注公司 2020 年上半年生产经营情况 

瑞星股份下游企业主要为燃气公司，公司客户大多上半年制定当年采购计划，

公司上半年订单相对较少。此外，由于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，公司的生

产经营受到部分阻碍，但随着疫情在国内得到控制，公司已于 2020 年 2 月 15 日

启动复工，目前公司已经实现全面复工。辅导工作小组在辅导期内重点关注公司

2020 年一、二季度收到的订单及相关业务开展情况，2020 年一季度，部分燃气

公司受疫情影响，招标工作有一定程度延迟，订单数量较少，在第二季度，招标

工作逐步恢复，目前公司在手订单数量较一季度有较大幅度增长。中天国富将持

续了解、跟踪公司后续的生产经营情况。 

4、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 

本辅导期内，辅导机构不定期召开中介协调会，就重要问题及时召开专题会

议，商讨和解决公司尚存在的主要问题，督促公司从各方面规范运作，并取得了

持续良好的效果。辅导机构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指引

第 2 号——独立董事》的规定，对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进行认定，研究更换独

立董事事项；辅导机构就公司直销、经销模式进行讨论分析，制定下阶段将要进

行的经销商核查重点，制定经销商核查方案。 

5、传达最新监管政策动态 

《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总体实施方案》已在 4 月 27 日召开的中央全面

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获得通过，本次注册制的实施将对证券市场带来

一定影响。中天国富证券及其他中介机构将研究创业板 IPO 发行条件、注册审核

程序以及法律责任，及时将最新监管政策动态传达给公司及辅导对象，督促公司

及辅导对象了解学习相关政策动态，并协助公司分析相关政策对公司带来的影响。 

二、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重点 

（一）独立董事资格问题 

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指引第 2 号——独立董事》

规定，挂牌公司独立董事需最近 3 年内在境内上市公司、创新层或精选层挂牌公

司担任过独立董事。本辅导期内，辅导机构协助瑞星股份联系符合规定的独立董

事，并将按照相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聘任程序。 

（二）经销商核查程序 

报告期内，公司存在直销、经销两种销售模式，辅导机构将按照证监会发行

监管部发布的《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》“问题 21：经销商模式”中关于经销商

核查的要求，在下一辅导期间对公司经销模式予以重点核查。主要核查内容包含：

1、核查主要经销商及其股东、高级管理人员与发行人及其董监高是否存在关联

关系；2、核查主要经销商报告期内变动情况；3、核查主要经销商报告期内第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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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回款情况；4、核查主要经销商报告期内退换货情况；5、核查主要经销商报告

期各期末从发行人处采购货物的库存余额；6、核查主要经销商从发行人采购金

额是否与其终端客户业务规模匹配；7、核查主要经销商货物的物流单据等。 

（三）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对公司的影响 

2020 年 4 月 27 日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创

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总体实施方案》，辅导机构将紧密关注创业板最新政策规

定，对创业板 IPO 发行条件、注册审核程序以及法律责任等条款进行逐项分析比

对，关注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对公司的申报带来的影响。 

三、辅导机构对发行人配合辅导工作开展的评价意见 

本辅导期内，瑞星股份遵守与中天国富证券签署的辅导协议中的有关规定，

配合辅导机构的工作，重视辅导机构提出的建议。对于辅导机构提出的要求和建

议，瑞星股份能够认真听取，并积极落实整改方案。 

特此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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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，为《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河北瑞星燃气设备股份有限

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第四期辅导工作备案报告》之签章页） 

 

 

辅导机构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余维佳 

 

辅导人员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王晓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张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祁旭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吴佳旭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胡冠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君峰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陈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陈家煜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

 

2020 年  月  日 

 


